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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评选表彰苏州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通知
各党委、党工委、校党委各部门：
近年来，我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上级党组织和校党委的领导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视察江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切实发挥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在创建“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为表彰先进，学习典型，激励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即将开展的“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创先争优、比学赶超，为学校“十三五”发展和综合改革开好局、起好步，为“双一流”建设布局谋篇贡献更大力量，经研究，校党委决定结合纪念建党95周年，在“七一”前夕评选表彰一批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表彰范围

（一）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范围：全校院级单位党组织和基层党总支、党支部。

（二）优秀共产党员表彰范围：党员组织关系在我校的中共正式党员。

（三）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范围：各党委、党工委及校党委各部门中，连续3年及以上专兼职且仍在从事党务工作的同志。

二、评选表彰条件

（一）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基本条件是：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推进有力，党组织整体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服务功能落实到位；班子坚强有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团结协助，勤政廉洁，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组织负责人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党建工作主业意识强，“一岗双责”落实到位；制度完善，各项工作机制运行良好，措施落实到位，严格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党的组织生活规范正常，工作运转有序；党员队伍整体素质高，政治信念坚定，党员意识强，先锋模范作用突出；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落实校党委部署的各项工作，认真参加上级党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各项事业发展成效显著；群众满意度高，党群干群关系密切，受到党员和群众拥护。

（二）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是：理想信念坚定，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意识强，模范遵守党章，履行党员义务，积极承担党内工作，遵纪守法，敢于同不良风气、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思想品德优良，清正廉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埋头苦干、开拓创新、无私奉献，勇于担当，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先锋模范作用突出, 优秀大学生党员要求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异，积极参加科技创新、学科竞赛、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取得突出成绩；宗旨意识强，自觉维护群众利益，热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受到师生好评。

（三）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基本条件是：除应具备优秀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外，同时还须：带头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思想政治素质过硬，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情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热爱、熟悉党务工作，组织协调能力强，有较强的奉献精神, 积极主动完成组织所分配的各项任务，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党建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勤于思考实践，创新方式方法，成绩显著，事迹突出；自觉践行“三严三实”，坚持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深入群众，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具有良好的党务工作者形象，深受党员群众敬佩。

三、评选表彰名额

全校共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30个左右（院级单位党组织8个左右，党总支和党支部22个左右），优秀共产党员40名左右（其中，优秀大学生党员5名左右），优秀党务工作者30名左右。

四、评选表彰的办法和程序

（一）民主推荐。各党委、党工委要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根据分配名额和评选条件，采取组织推荐、党员推荐、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民主推荐。向学校党委推荐的名单，必须经各党委、党工委集体研究确定。优秀大学生党员不占学院（部）推荐名额，各学院（部）最多可推荐1名。

（二）集中申报。各党委、党工委于4月1日前将推荐的表彰对象汇总表、先进集体和个人推荐表以及推荐对象的事迹材料（实事求是、生动具体、2000字左右）一式两份，连同电子档，报送党委组织部（凌云楼1511室）。联系人：刘慧，联系电话：67507257，电子邮箱：liuh@suda.edu.cn。

（三）组织审核。党委组织部将联合党委办公室，纪委、监察处，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研究生工作部等职能部门对推荐名单进行审核，提出拟由校党委表彰对象建议名单和拟向上级党组织推荐表彰对象建议名单，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确定。

（四）校内公示。在校园网“校内通知”栏对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

（五）表彰宣传。校党委作出表彰决定，对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颁发奖牌和证书。

特此通知。
附件： 1.《苏州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

2.《苏州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
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汇总表》

3.《苏州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推荐表》

4.《苏州大学优秀共产党员推荐表》

5.《苏州大学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表》
（附件2—5，请在党委组织部网页“表格下载”栏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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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党组织名称
	先进基层党组织
	优   秀
共产党员
	优   秀
党务工作者

	1
	文学院党委
	0-1
	0-1
	0-1

	2
	凤凰传媒学院党委
	0-1
	0-1
	0-1

	3
	社会学院党委
	0-1
	0-1
	0-1

	4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
	0-1
	0-2
	0-1

	5
	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0-1
	0-1
	0-1

	6
	教育学院党委
	0-1
	0-1
	0-1

	7
	东吴商学院党委
	0-1
	0-2
	0-1

	8
	王健法学院党委
	0-1
	0-1
	0-1

	9
	外国语学院党委
	0-1
	0-1
	0-1

	10
	金螳螂建筑学院党委
	0-1
	0-1
	0-1

	11
	数学科学学院党委
	0-1
	0-1
	0-1

	12
	物理与光电·能源学部党工委
	0-1
	0-1
	0-1

	13
	物理与光电·能源学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0-1
	0-1
	0-1

	14
	物理与光电·能源学部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
	0-1
	0-1
	0-1

	15
	物理与光电·能源学部能源学院党委
	0-1
	0-1
	0-1

	16
	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部党委
	0-1
	0-2
	0-1

	17
	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党委
	0-1
	0-1
	0-1

	18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
	0-1
	0-1
	0-1

	19
	电子信息学院党委
	0-1
	0-1
	0-1

	20
	机电工程学院党委
	0-1
	0-1
	0-1

	21
	沙钢钢铁学院党委
	0-1
	0-1
	0-1

	22
	纺织与服装工程学院党委
	0-1
	0-1
	0-1

	23
	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委
	0-1
	0-1
	0-1

	24
	体育学院党委
	0-1
	0-1
	0-1

	25
	艺术学院党委
	0-1
	0-1
	0-1

	26
	音乐学院党委
	0-1
	0-1
	0-1

	27
	医学部党工委
	0-1
	0-2
	0-1

	28
	医学部基础医学与生物科学学院党委
	0-1
	0-1
	0-1

	29
	医学部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党委
	0-1
	0-1
	0-1

	30
	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党委
	0-1
	0-1
	0-1

	31
	医学部药学院党委
	0-1
	0-1
	0-1

	32
	唐仲英医学研究院党委
	0-1
	0-1
	0-1

	33
	敬文书院党委
	0-1
	0-1
	0-1

	34
	应用技术学院党委
	0-1
	0-1
	0-1

	35
	文正学院党委
	0-1
	0-1
	0-1

	36
	阳澄湖校区党委
	0-1
	0-1
	0-1

	37
	附属第一医院党委
	0-1
	0-3
	0-2

	38
	附属第二医院党委
	0-1
	0-2
	0-2

	39
	附属儿童医院党委
	0-1
	0-1
	0-1

	40
	图书馆党委
	0-1
	0-1
	0-1

	41
	后勤党委
	0-1
	0-1
	0-1

	42
	教服公司党委
	0-1
	0-1
	0-1

	43
	离休党工委
	0-1
	0-1
	0-1

	44
	机关党工委
	0-1
	0-2
	0-3

	45
	群团与直属单位党工委
	0-1
	0-1
	0-1

	
	合计
	0-45
	0-53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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